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 年 0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環境部 401 會議室（同步視訊會議）

三、主席：王司長嶽斌           紀錄：程凱麟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環境部水保司簡報：（略）

七、綜合討論及意見：

(一)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 條文內容

(1) 原草案內容:

第十條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新投資於具能資源化效益

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或廢（污）水處理設施，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審查

通過且維持能資源化設施正常操作三年以上者，並得檢具

抵減申請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當期水污染防治費費額

抵減……。

(2) 建議修訂內容:

第十條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  

後，新增投資於具能資源化效益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或廢（污）水處理設施，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審查通過且維持能資源化設施

正常操作三年以上者，並得檢具抵減申請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當期水污染防治費費額抵減……。

(3) 說明: 

水污染防治費已於 109 年起全額徵收，因此應對於中華民

國 110 年 1 月 1 日後，新增投資於具能資源化效益之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或廢（污）水處理設施，給予費額抵

減方屬合理，不能先做先輸。

2. 附表內容

(1) 排煙脫硫廢水之硫氧化物費率自 0.4 元/公斤大增至 1.28 元

/公斤、總汞費率 31,250 元/公斤大增至 100,000 元/公斤。

(2) 說明:

A. 硫氧化物非重金屬，因此應比照化學需氧量(COD)或

懸浮固體(SS)不調漲費率，本草案將其比照重金屬最

高調幅大增 220％實不合理，亦不符合比例原則。

B. 總汞費率最高調幅大增 220％，應以下修，以降低業

者負擔。

C. 貴部說明費率調整僅影響少數行業且實質衝擊非常有

限，約九成業者每年增加費額均低於 2 萬元，惟僅本

公司公用二廠海水脫硫第一年就增加費額達 1,261 萬，

民國 120 年更大增費額達 4,626 萬，已對寒冬中之石

化業造成重大衝擊。

(二)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1. 目前政府已徵收多項環保相關費用，對產業造成相當沉重的

負擔：目前環境部已經徵收上百億空污費、數十億的土污費、

回收基金，去年度開徵的海污費、明年度打算開徵的化學品



運作費、碳費，還有目前檢討中研擬徵收的資源循環促進費、

環境檢測基金，另外，還有環保類相關的包括耗水費，石油

基金…等。如此苛徵雜賦，對產業界來說，實是相當沉重的

負擔。

2. 目前石化業已不復往日的榮景，在大陸傾銷的影響下，目前

石化業大都在掙扎求生，大型工廠紛紛減產、降載，更有許

多同仁優退、離職、減薪…。再者，今年度因為大幅增加再

生能源風電，核電停機等各項因素，電價再度上漲，業者早

已不堪負荷。

3. 針對本次加徵水污費法規修訂草案，相關建議包括：

(1) 水污費係特別公課，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原則，不應用於淨

零碳排或資源循環的部分，再者，明年度環境部大舉徵收

碳費，即是用於該項用途，不應再重覆加徵水污費。

(2) 水污費大部分的徵收費用來源自海水脫硫徵收之業者，但

詳觀各項資料，卻未見到水污費使用於海水污染的防制上

實有不符合專款專用之虞。

(3) 本次修法，加徵之費用的大宗是海水脫硫水污費，但國內

使用海水脫硫僅兩家業者，並不符合法律上的比例原則。

(4) 氨氮的來源主要是生物體或生物排洩物，徵收的對象應是

一般民眾之生活廢水或畜牧業之排放廢水，但本次加徵的

對象是工業區下水道，亦不符合環境基本法之污染者付費

原則。

(5) 本次加徵水污費的評估基礎，係依水中污染物之邊際效應

為前一版水污費費率之 3.2倍計算，即現狀水中單位污染



物之去除費用為之前的 3.2倍，但這不是只有通貨膨脹之

影響因素，亦應考量多年來法規加嚴標準，造成業者排放

濃度極低，若要再降低濃度，所付出的成本相對更大，所

以才會有邊際效應 3.2倍之現象。再者，近年來法規排放

標準已大幅加嚴，造成業者大量投資於污染防制設備，實

不應再加徵水污費而造成業者之不勝重負。

4. 基此，建議暫緩加徵水污費，應待經濟情況好轉之情形下，

再檢討加徵水污費之可行性。

(三)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 新投資於具能資源化效益之廢 (污) 水水前處理設施或廢 (污)

水處理設施，其認定標準為何？

2. 維持能資源化設施正常操作三年以上者，並得檢具抵減申請

文件申請當期水污染防治費費額抵減，試問抵減額度計算標

準及抵減起始年為何？

3. 本次修訂之鉛、鎳、銅、鋅、錫、總汞、鎘、總鉻、砷、氰

化物及氨氮費率逐年調漲，120 年度費率漲幅逾發布日 3倍以

上，請補充漲幅之估算依據。

4. 依修正草案第十二條之規定，化學需氧量、氨氮、懸浮固體，

其數值小於申報繳費當期主管機關之查核檢測值，達百分之

二十以上，應以主管機關之查核檢測值計算，建議應增加以

申報繳費當期之定期檢測申報（以下簡稱定檢申報）最大值

及依規定設置水質自動監測設施者，得以申報繳費當期傳輸

之自動監測數據計算三者之加權平均值計算水污費，以免發



生主管機關測值與定檢申報及自動連續監測數據長期趨勢落

差過大，最終卻只採用主管機關之權威測值，而忽視平行分

樣認證實驗室檢測結果與設置、維護自動連續監測設施正常

監測之意義。

(四)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 本署建議大部於各機關提出各項環境保護基金收費時，部內

宜先跨單位彙整各類收費規劃，如環境部 112 年底調升空污

費，及規劃於 115 年徵收碳費等，各項收費疊加對於業者整

體經營負擔，以了解業者實際面臨的壓力，並請大部後續與

業者妥善溝通，俾利政策順利推動。

2. 目前石化產業面臨中國產能過剩、碳費、中止 ECFA早收優

惠等議題，石化業者營運上已遭遇諸多困境，爰台塑於會議

上提出之諸多建議與困難，建請大部審慎參採。

(五)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1. 第 3 條內容中，配合組織改造建議工業區名稱增加科技產業

園區及產業園區。

2. 第 5 條第 2項內容中，因下水道系統本身並無製程，建議針

對專用下水道系統，得依科技產業園區及產業園區納管廠商

行業別、進流及放流水質等資料作為佐證，申請免繳納該項

水污費，以達本項規定之美意。

3. 本次新增氨氮收費項目，說明河川氨氮達成率偏低，建議整

體考量內政部全國生活污水接管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後，再檢



視河川氨氮達成情形。

4. 按水污染防制法第 73 條 3項規定：「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善，

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查地方政府每年對於科技產業園

區及產業園區放流水，視為重點查核對象且查核頻率高，倘

有微量超標且 2次以上，將認定為情節重大，間接無法使用

優惠方式，導致巨額水污費產生，冀請說明不適用優惠方式

之項目。

(六)水保司回應

1. 水污費開徵近十年未修，考量部分行業別所繳費額占比低，

但與其生產額及排放總水量比例失衡，故透過費率調整，使

其更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進一步促使排放量較大的企業承

擔更多環境責任，實現公平且提高減排誘因。同時，新增能

資源化投資抵減措施；新增項目第 1 年 5折再逐年遞減折扣；

以及排放低於放流水標準限值一定比例，適用分級優惠費額

等 3 重多元鼓勵減排配套措施。

2. 水污費主要用於補助、獎勵、研發及推廣相關工作。然針對

高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收費比例懸殊，專家委員及環保團體

建議應重新檢討非傳統項目之收費結構，確保政策更加公平

合理。調整方向著重於「微調」、「務實」與「合理」，根

據試算結果，特定業者費用可能略有增加，但整體受影響事

業平均增幅每年僅數萬元，增幅可控。

3. 修法後相較於國際作為，本次調整符合國際趨勢，未來政策



持續聚焦於推動減碳與資源循環，並藉由提供技術創新投資

的獎勵與補助，促進產業升級與可持續發展。

4. 有關海水排煙脫硫雖然降低硫氧化物之空污排放量，但其廢

水含重金屬、硫酸鹽等污染物，可能導致海水酸化及生物累

積等影響海水水質及海洋生態。建議可從燃煤品質源頭改善，

使用低含硫煤炭發電，以同時減少空污費及水污費繳交費額。

八、結論：

感謝各與會單位及公會提供寶貴意見，相關意見將納入後續修法

研析參考。

九、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